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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

2024年人才招聘公告



石河子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国家西部大开发重点建设高校和省部共

建高校，是“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和“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一省一

校）入选高校。2017年学校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高校，全国首批深化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第三批“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2018年学校入选教育

部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部省合建”高校。2019年学校入选第二批“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

校”培育创建单位。2020年学校获评“全国文明校园”。2021年学校入选第九批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单位。2022年学校入选新一轮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全国党建示范高校”

建设单位。

学校现有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

学、艺术学11大学科门类。学校有100个本科专业（招生专业90个左右）（28个国家一流专

业建设点、20个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应用经济学、生物

学、机械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农业工程、作物学、园艺学、畜牧学、工商管理学）、

1个专业学位博士授权点（土木水利）、30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31个专业学位硕士

授权点。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现有国家一流建设学科1个（化学

工程与技术）、国家重点学科1个（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部省合建学科群2个（化学工程

与技术、农业工程）。临床医学、农业科学、化学、植物与动物科学、工程学、材料科学、

环境/生态学7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

学校现有教职工2721人，专任教师2004人（教授407人、副教授765人）。现有中国工

程院院士2人，入选国家人才项目40人次，国务院特贴专家76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

队2个，自治区、兵团级人才204人。

师范学院有教育系、课程与教学系、心理学系和教育技术系4个教学系，有教育学、学

前教育、小学教育、应用心理学、教育技术学5个本科专业。有省级一流课程5门，校级一流

课程5门。2019年教育学被评为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2022年应用心理学专业被评为省级一

流专业；学前教育专业和教育技术专业为校级一流专业。2022年学前教育专业通过普通高等

学校师范类专业二级认证。

学院有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教育硕士、应用心理硕士2个专业学位授权

点。有4个自治区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3个校级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

地、13个校级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基地；2个校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新疆教育与社会发

展研究中心、心理应用研究中心。主办有《兵团教育学院学报》。拥有教师教育综合实验中

心，下设教育技术综合实验室、学科教学论综合实验室、心理学综合实验室、学前教育实训

室和师范类专业公共平台5个建制实验室，共有实验用房54间，实验室面积3625平方米。学

院先后被兵团教育局确定为兵团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兵团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中心、兵团

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93人，有专任教师70人，其中教授10人，副教授25人，正高级实验

师1人，高级实验师2人。获得博士学位教师22人，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教师12人。学院有全国

优秀教师1人，自治区教学名师1人，宝钢优秀教师奖1人。有学生1067人，其中本科生821

人，硕士研究生246人。



6.具备岗位所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三、招聘方式
专任教师招聘采取试讲、面试、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择优录取，同时为博士研究生开辟

“绿色通道”，采取随时招录、单独招录等招聘方式，全年实施。

一、招聘对象
1.符合招聘条件的应届（2024年7月31日前毕业）、往届毕业生。
2.具有博士学位且有高级职称者适当放宽条件，学校采取“一人一议”的方式考核聘用。
二、招聘条件
1.年龄要求45周岁及以下：1977年11月6日后出生。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3.热爱教育事业，符合高校工作者行为规范，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4.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和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5.具有符合岗位要求的学历学位与工作能力；

一、招聘工作程序
网上报名、资格审查、试讲、面试、心理测试、综合素质考核、体检、考察、公示、

审批聘用。
二、报名方式
报考人员登陆石河子大学招聘系统（http:// 202.201.165.143 /，浏览器需使用谷

歌、Edge、火狐、360极速、Internet Explorer 8.0及以上），按照报名要求注册并填写报
名信息，同时按照报名要求如实填写学历信息、家庭情况、科研情况、获奖情况等，并上传
学历（学位）证书、科研学术成果、报考岗位要求的资格证、获奖证书等相关材料扫描件。

三、联系方式
郝老师：0993-2057553  15609938869 
申老师：0993-2058331  1804083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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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才分类

石河子大学对新进博士从政治素养、研究成果、科研经历、发展潜质、试讲表现等方

面进行综合评价，划分为一、二、三层次人才。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网络空间安全、软

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学、法学、土木工程（结构工程）、教育学、建筑学、理论

物理学、社会学（民族学）、外国语言文学（英语）、艺术学（音乐、舞蹈、美术与书法、

设计）、能源类(电气工程、能源动力)、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外国语言文学（波斯

语、乌尔都语等小语种）等年度急需发展学科，学校将在学院认定层次基础上上调一个层

次。

二、引才待遇

1.安家费（一次性免税发放）：第一层次60万元，第二层次45万元，第三层次30万

元。

2.人才津贴：1500元/月。

3.科研启动经费：

（1）自然科学类：第一层次20万元，第二层次10万元，第三层次5万元。

（2）社会科学类：第一层次10万元，第二层次5万元，第三层次3万元。

4.职称待遇：第一、二层次人才，工作满一年后根据当年职称评审时间安排，符合条

件者直接认定为副教授职称；第三层次人才工作满一年后认定为中级职称，聘任满一年后可

申报副高级职称评审。

一、购房补助：八师石河子市政府为学校引进博士人才提供购房补助20万元。引进人

才在师市购房的，当年起享受购房补助，第一、二年各发放10％，第三、四年各发放20％，

第五年发放40％。对夫妻双方同时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按就高一方全额，另一方半额的

标准享受购房补助。

二、人才津贴：3000元/月，引进博士人才在管理期内按月发放人才津贴，直至3年管

理期结束。

三、其他配套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博士人才发放“石河子优才卡”，凭卡享受政务服

务、子女就学、住房保障、便捷医疗、金融服务、旅游休假、生活、交通、文化等方面的公

共服务和优惠政策。

此公告中未尽事宜，详见《石河子大学2024年第一阶段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

告》https://www.shzu.edu.cn/2023/1105/c3a194301/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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